
 

定向委托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协议书 

 

 

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以下

称甲方）定向委托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以下称乙方）按教育部规定录取       同志（身

份证号：                   ，以下称丙方）为甲方委托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攻读 机械

与汽车工程 学院 机械工程 专业博士学位，学制 4 年。经三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丙方应按乙方发出的录取通知书要求按时报到，并接受入学全面复查，复查合格

取得学籍后即为乙方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回甲方工作。 

二、丙方在学期间，户口、人事关系等不转入乙方。 

三、乙方按上述专业的培养要求为丙方制定培养计划并组织实施；丙方在完成培养计

划，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由乙方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国家授予学位条件者，由乙方颁发

学位证书。 

四、丙方在学期间，必须遵守校纪校规，如有违纪行为，乙方按有关规定处理。 

五、丙方在学期间不享受国家规定的非定向就业类型博士研究生奖助学金及其他待

遇。 

六、丙方在学期间如因故休学、退学等学籍管理事宜，参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处理。 

七、丙方因故无法完成培养计划时（包括违纪、病退、出国、学习成绩不合格或其它

原因），培养费的退回按照本协议第九条执行，同时本协议终止执行。 

八、由丙方自行承担培养费用。定向委托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费（不含住宿费）

按 4 年学制计算，每人共计人民币 40000 元（ 肆万 元整）。在支付定向委托培养经费时，

丙方向乙方可以一次性付清，也可以在每学年的注册前或注册时向乙方（分 4 次）支付，

每次为 10000 元（ 壹万 元整）。缴款的办法和形式遵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财务处“缴费

指南”执行。在报到、注册时，乙方凭丙方缴款的凭据办理手续，否则不予注册。 

九、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乙方向丙方退回部分或全部培养费，并终止本协议： 

1.丙方入学后经全面复查若不合格，乙方取消丙方的入学资格，乙方向丙方退还已缴

 



全部培养费。 

2.丙方因故退学或中止学习，乙方按以下条款退还丙方已缴培养费余款： 

（1）丙方在学时间未超过一学期的，乙方扣除丙方一学期的培养费； 

（2）丙方在学时间超过一学期且未满一学年的，乙方扣除丙方一学年的培养费； 

（3）丙方在学时间超过一学年且未满二年的，乙方扣除丙方二年的培养费； 

（4）丙方在学时间超过二学年且未满三年的，乙方扣除丙方三年的培养费； 

（5）丙方在学时间超过三学年且未满四年的，乙方扣除丙方四年的培养费； 

（6）丙方在学时间超过四年的或受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处分的，乙方不向丙方退还

培养费。 

以上退款手续，由丙方在办理离校手续后，填写《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因中途退

学申请退回部分培养费审批表》，经审批后办理退款手续。 

十、丙方不享有仅限乙方全日制非定向类型研究生所享有的权益（包括上海市落户政

策等）。 

十一、本协议有效期自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入学报到注册起至毕业离校止。 

十二、本协议经三方签字，并加盖甲、乙双方公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

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丙方签名： 

签名：                     签名：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日期：                     日期：                    日期： 


